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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論題部分：（5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試各舉一例說明抵押權在何種情形下，得依民法之規定，轉換成為動產質權及權利質權？

（25 分） 

二、何謂遺贈？遺贈如侵害特留分，則應如何處理？（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408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甲男乙女為夫妻，有子女丙、丁二人。戊擬收養丁為養子，於民國 97 年 4 月訂立收養書面契約後，即向法院聲請認

可。甲於同年 5 月死亡，法院於同年 6 月認可戊、丁之收養關係。甲之遺產應由何人繼承？ 
乙、丙、丁共同繼承 乙、丙共同繼承 乙單獨繼承 丙、丁共同繼承 

2 甲將 A 地贈與乙，為節省贈與稅，在辦理移轉登記時，以訂立買賣契約的方式，在地政機關辦理登記。雙方所訂立

之契約，其效力如何？ 
贈與契約有效  買賣契約有效 
贈與契約及買賣契約均有效 贈與契約及買賣契約均無效 

3 甲貸款 50 萬元予乙，並約定週年利率 15%，借款期限 1 年。清償期屆至後，乙遲未還款。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改依 20%週年利率向乙請求支付遲延利息 
甲僅得請求乙返還原借款及乙在借用期間所生但尚未支付之利息 
就乙遲未給付予甲之利息，乙無須再支付遲延利息 
若乙準備償還而攜款赴甲住處，途中遭劫，乙之返還義務隨之消滅 

4 甲男乙女為夫妻，有子女丙、丁、戊三人。甲因丙之結婚給與 30 萬元，因丁之營業給與 50 萬元，因戊之留學給與

40 萬元。甲死亡時留有財產 200 萬元，則遺產分割時，原則上，乙可分得： 
 50 萬元  60 萬元  70 萬元  80 萬元 

5 甲男乙女為夫妻，有子女丙、丁二人。丙曾向甲借款 60 萬元，並未償還。甲死亡時，留有財產 90 萬元。則於遺產分

割時，原則上丙： 
可分得 30 萬元  可分得 40 萬元 
可分得 50 萬元  不可再分得遺產，且應返還 10 萬元 

6 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之不動產所有權。試問繼承人何時取得不動產所有權？ 
繼承人表示繼承被繼承人不動產所有權之時 被繼承人死亡之時 
繼承人聲請繼承登記之時  繼承人完成繼承登記之時 

7 關於委任事務之處理，下列何種行為不須有委任人之特別授權，受任人即可為之？ 
房屋之贈與 土地之出賣 提付仲裁 電腦之出租 

8 甲欲將由乙開立受款人為甲之本票一紙提供與丙，以擔保甲對丙之貨款債務。甲應如何為之，該擔保設定始生效力？ 
交付該本票與丙即可  甲應背書並交付該本票與丙 
甲應與丙另行訂立書面擔保契約 應經銀行同意並蓋章 



101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40830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財稅行政 
科  目： 民法概要 

 

全一張 
（背面）

 

9 土地因與公路無適宜之聯絡，致不能為通常之使用者，土地所有權人： 
得有償通過鄰人土地 有權優先購買鄰人土地 得越界建築房屋 得穿越他人正中宅門 

10 下列何者不屬於普通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範圍？ 
遲延利息 違約金 定金 實行抵押權之費用 

11 於下列何種情形，夫妻財產制當然改用分別財產制？ 
夫妻之一方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不給付 夫妻之一方受破產宣告時 
夫或妻之財產，不足清償其債務時 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不同居已達 6 個月以上時 

12 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不能償還其分擔額，且不能償還非因求償權人之過失所致者，應如何處理？ 
由求償權人自行承擔該不能償還部分之損失 
由求償權人與他連帶債務人按比例分擔該不能償還部分之損失 
由他連帶債務人按比例分擔該不能償還部分之損失 
由求償權人與債權人平均分擔該不能償還部分之損失 

13 契約解除，受領之給付物為金錢者，除契約另有訂定外，回復原狀時，所受領之金錢應如何處理？ 
全額返還，無庸附加利息  加倍返還，無庸附加利息 
全額返還，同時附加利息  加倍返還，同時附加利息 

14 在發生暴利行為時，被害人可以依據民法第 74 條，請求法院為如何之判決？ 
宣告暴利行為無效 撤銷該暴利行為 增加被害人的給付 依據衡平原則調整 

15 一般人失蹤至少滿多少年，法院可以為死亡之宣告？ 
 5 年  6 年  7 年  8 年 

16 台積電股份有限公司屬於何種法人？ 
營利社團法人 公益社團法人 營利財團法人 公益財團法人 

17 約定年利率逾 12%之定期金錢借貸契約，債務人雖得於借用滿 1 年後隨時返還，但最少須於返還日之幾日前通知債權

人？ 
 10 日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18 甲擅自出售丙之 A 車予乙，交車期限屆至時，甲因出價過低未能由丙處取得 A 車交付予乙。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因係可歸責於甲之債務不履行，乙得請求解除契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甲、乙間締結買賣第三人所有物之契約無效，甲不負給付義務 
因係不可歸責於甲之事由，致未為給付，甲不負遲延責任 
因係不可歸責於甲之事由，致給付不能，甲免給付義務 

19 在債之關係維持不變下，債權人受領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因而令債之關係消滅，是為： 
間接給付 代物清償 更改 消費借貸 

20 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為動產之買賣或其他商業上之交易，而受報酬之營業，稱為： 
居間 合夥 行紀 寄託 

21 關於旅遊契約之性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無名契約 無償契約 雙務契約 要物契約 

22 法定財產制下，夫或妻之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 
夫或妻之婚後財產 夫或妻之婚前財產 夫或妻之特有財產 夫或妻之原有財產 

23 提存後，給付物毀損滅失之危險，由何人負擔？ 
由債權人負擔  由債務人負擔 
由債權人與債務人共同負擔 由提存所負擔 

24 除基地租賃外，關於定期租賃之期限，最長不得逾越幾年？ 
 1 年  5 年  10 年  20 年 

25 甲的戶籍地在臺南，但一直在臺北工作，並以久住臺北的意思居住於臺北達十餘年，從未回臺南。甲的住所在何地？ 
臺南 臺北 臺南及臺北 由法院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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